
金門縣政府決定書 108年度府訴決字第11號

訴願人　倪○○

原行政處分機關　金門縣港務處

代表人　何佩舉（處長）

訴願人因申請金門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金事件，不服原行政處分機關中華

民國(下同) 108 年 9月 9日港棧字第 1080006451B 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

，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於三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於 108年 6月 5日向原行政處分機關申請 70年 8月至 77年 11月期間

之金門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金。原行政處分機關於108年 7月 1日召開金門

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金申請案第四次審核小組會議，依審查結果函復申請

人其申請期間無明確資料待查證或請於 112年 11月 19日前補證(僱用令、勞保

證明或足資證明之文件)。訴願人不服，故而提起訴願，請求准予核發金門縣料

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金。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訴願人訴願意旨略謂：一、金門縣政府為安撫經年累月在料羅碼頭犠牲奉獻擔

任裝卸工作人員，因離職無任何退離職金,全員經十餘年爭取補償，終於研訂

「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自治條例」歷經多任縣長、議會、港務處等各界共同努力，

業經交通部於107年 11月 20日准予備查，感謝政府德政。二、金門縣料羅港於

戰地政務期間，定位軍港，為軍商共用港，港口管理及相關作業之主要幹部均

由軍方核派軍職人員兼任，早期碼頭裝卸工人進用均須經過身家調查、安全查

核無不良紀錄，始可進用擔任裝卸工作，且嚴禁女性從事裝卸工作，民國46年

間成立「金門縣漁港碼頭管理處」數年后始由民間工人成立碼頭裝卸隊，船商或

貨物裝卸費用概由該隊直接向船商及貨主收取費用，除繳交規費(停泊碼頭使

用費)給碼頭管理處及金防處安管組外，其餘數悉由裝卸隊留為工資、雜費、勞

保費、獎金等，全由該隊自行支配應用。三、民於民國67年 8月應金門縣碼頭工

會裝卸隊僱用該隊會計職務，直至 77年 10月，因舉家遷臺，始辭去該項工作，

前後計十餘年，按金門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金申請規定需備文件，僱用令

勞保證明或足資證明之文件等，經查符合申請慰助金之裝卸隊員，並無僱用令

唯有勞保證明(投保單位碼頭運送工會)。兹因戰地政務時期限制女性加入該會，

致使民受僱於該會擔任會計工作，僅得參加總工會投保，保費乃由碼頭運送工

會支付，除由歷任之工會理事長呂清瑞、諸隊友隊員可資證明外，再而金門縣

港務處檔案亦應有資料可查詢。四、請政府體恤實情從寬審定，以維權益、彌平

心願、息減爭議。五、民受僱於料羅碼頭裝卸隊擔任會計工作屬實，因受限於規

定未能參加當時碼頭運送工會勞保僅能參加總工會勞保，至今金門縣港務處審

查結果未符規定要求依限補證(僱用令勞保證明或足資證明之文件)，請體察是

時無僱用令，經料羅港碼頭裝卸隊工會理事長呂清瑞還有隊員吳有欽等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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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懇請從寬審定，准予核發慰助金云云。

原行政處分機關答辯意旨略謂：本件因提供之證明文件(原申請勞保證明文件

及訴願提出之證明書、金門日報相關刊登資料)無法證明70年 8月至77年 11月

等語。

    理    由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同法第96條第1項

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二、主旨、事實、理

由及其法令依據。…」訴願法第1條第1項、第2條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

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

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

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

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另按「對於人民

依法申請而開始行政程序之案件，無論行政機關係駁回其請求或逾期未作成准

駁處分、或以退件或命補正或其他方式等未直接表示准駁之情形，均屬申請未

獲得滿足，則申請人均得依上述訴願法第1條第1項、第2條之規定，對於行政

機關之否准處分提起訴願；或以行政機關怠為處分而提起訴願。」（最高行政法

院 100年度判字第2192號判決理由參照）

二、次按金門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自治條例第1條、第 3條、第5條：「金門

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慰助金門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於碼頭裝卸民營化以前

協助戰時搶救及物資裝卸之辛勞，特制定本自治條例。」、「符合自民國四十六年

九月一日起至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於金門縣料羅港從事碼頭裝卸隊從

業人員，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得於本自治條例施行之日起五年內，提出申

請發給一次慰助金，逾期不予受理。」、「依本自治條例提出申請者，應檢附下列

文件：一、申請書。二、僱用令、勞保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三、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四、切結書。當事人已亡故得由其繼承人提出申請，並應提

出下列各款之文件：一、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資料。二、同一順序繼承人代表之同

意書。」其立法總說明：「(第1段)金門料羅港於戰地政務期間定位軍港，為軍

商漁共用港，港口管理及相關作業之主要幹部均由軍方核派軍職人員兼任。民

國四十六年九月一日成立『金門縣漁港碼頭管理處』，早期碼頭裝卸隊從業人員

晉用均需經身家調查，安全查核無不良紀錄，始可晉用擔任碼頭裝卸工作，並

配合軍方加強軍事工事整備，開鑿坑道搬運石頭，以備戰時炮戰搶運物資人員

掩避處所之使用等工作之犠牲奉獻與辛勞。至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戰地政

務解除，軍方退出主導，回歸商港法等中央法令規範，移由金門縣政府所屬

「金門縣港務處」管理。在此轉型之階段，金門料羅港配合交通部商港管理之政

策，比照臺灣省各港開放裝卸承攬業模式，輔導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於民國八十

七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金港裝卸公司』。(第2段)金門料羅港碼頭裝卸隊在金

門整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確實扮演相當重要之地位，為慰勉於戰地政務期間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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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裝卸隊協助戰時搶運及裝卸，及配合政府推動碼頭裝卸開放承攬過渡期間

辛勞，爰擬具『金門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自治條例』」是以，本自治條例第

3條所稱「於金門縣料羅港從事碼頭裝卸隊從業人員」以實際從事戰時搶運及裝

卸之人員為限。

三、本件訴願人檢具申請書、原申請勞保證明文件、切結書等文件於108年 6月 5

日向原行政處分機關申請 70年 8月 3日至77年 11月 1日慰助金案，經原處分

機關於 108年 7月 1日召開金門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金申請案第四次審核

小組會議，審查結果為不符合，並以 108 年 9月 9日港棧字第 1080006451B 號

函復訴願人經核定其提供之勞保證明投保單位為福建省金門縣總工會非金門縣

碼頭運送業職業工會，無明確資料待查證或請於 112年 11月 19日前補證(僱用

令、勞保證明或足資證明之文件)。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訴稱「早期碼

頭裝卸工人進用均須經過身家調查、安全查核無不良紀錄，始可進用擔任裝卸

工作，且嚴禁女性從事裝卸工作」或「經查符合申請慰助金之裝卸隊員，並無僱

用令，唯有勞保證明(投保單位碼頭運送工會)。兹因戰地政務時期限制女性加

入該會，致使民受僱於該會擔任會計工作，僅得參加總工會投保，保費乃由碼

頭運送工會支付」等理由，進而主張渠「受僱於料羅碼頭裝卸隊擔任會計工作屬

實，請求准予核發金門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金，是訴願人非實際從事碼頭

裝卸之人，揆諸理由二，其主張不無可議。然原處分說明二部分：「…無明確資

料待查證或請於 112 年 11 月 19 日前補證(僱用令、勞保證明或足資證明之文

件)」並未附具理由及法令依據否准所請，亦未告知訴願人究應補正何種資料及

未補正之效果，均與前述行政程序法第 5條、第96條第 1項第2款有違，迄今

逾二個月訴願人申請未獲得滿足，原處分核有理由不備之重大瑕疵，爰將原處

分 108年 9月 9日港棧字第 1080006451B 號函撤銷，命原處分機關重行審查各

項證明文件予以准駁，於三個月內另為適法處分。如應予駁回者，應記載不符

金門縣料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自治條例之條款並附具理由及法令依據，始屬適

法，又本件既經發回，由原處分機關重行審查，訴願人請求准予核發金門縣料

羅港碼頭裝卸隊慰助金一節，本府無從逕予准許，併予指明。

四、綜上論結，原處分有重大瑕疵之違誤，爰依訴願法第81條規定，決定如主

文。

金門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怡凱
委員  楊士擎
委員  翁正義
委員  楊延壽
委員  陳祥麟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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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楊  鎮  浯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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